
1.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 制曲车间扩能项目 (项目名称)已由 翠屏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2303-511502-04-01-243209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企业自筹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1.2本招标项目由 翠屏区发展和改革局 （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 2303-511502-04-01-243209 ）的招标组织形式为 自行
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的招标代理机构是 / 。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拟投资约235811万元，在翠屏区宗场镇实施制曲车间扩能项目，项目占地约312亩，建设制曲车间4幢，动力中心及辅助用房、
固废处理间、食堂、办公楼、门房等配套建筑以及道路、景观等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约47.91万平米，项目建成后可形成10吨/年的制曲能力。
  2.2招标范围：安装250KV·A/10/0.4KV箱式变压器一台，及其配套的进线柜、出线柜、输电线路、配电房、设备基础、输电线路土建部分等。
  2.3建设地点：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宗场镇民胜村七组
  2.4标段划分：/标段
  2.5计划工期：90日历天
  2.6最高投标限价（不含税） 12467931.08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资质条件： 3.1.1.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3.1.1.2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 3.1.1.3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
级及以上 。
  3.1.2业绩要求：
  ☑近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不少于3年）（多项选择：☑已完成 ☐已完成或新承接或正在施工）不少于 1 （1 至3个）个类似
项目。类似项目是指: 合同金额不低于950万元的10kV级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变电站及线路）业绩 。
   ☐无业绩要求。
  3.1.3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
  ☑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资格：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二级 (注册专业)（级别）建造师，具有省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B证）， /（业绩要求） ，须为本单位人员（若为联合体投标，须为联合体牵头人人员）。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资格： （职称级别）专业技术职称， （业绩要求） ，须为本单位人员（若为联合体投标，须为联合体
牵头人人员）。
   3.2本次招标☑接受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联合体牵头人应为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施
工单位 ；②联合体资质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联合体协议约定的职责分工予以认定, 且组成联合体的成员不得超过2家；③联合体投标的
应由联合体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和提交投标保证金，在制作数据电文形式投标文件时，投标人名称应填写联合体牵头人名称。如未按要求进行投
标，导致投标文件无法读取，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 / (具体数量)标段投标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01-13 09:00 至 2024-02-03 09:00 （电子招标文件的获取，不受获取截止时间限制，任何时间段均可获
取），登录宜宾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yibin.gov.cn/），凭数字证书和密码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含招标电子技术标文件，
格式为*.ZBJ、招标电子商务标文件，格式为*.ZBS、图纸）。另，可通过本项目招标公告附件，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4.2 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5.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

  本项目（或本标段）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170元。投标人须先缴纳技术服务费，再缴纳投标保证金，且须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通过宜
宾市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系统缴纳技术服务费（流程为：登录宜宾市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系统——进入“网上投标-缴纳技术服务费”页面——选择
项目标段——点击缴费后使用支付宝扫码完成支付——支付成功后，重新点击“网上投标-缴纳技术服务费”，选择打印相应项目的《技术服务费缴
纳回执》。成功缴纳技术服务费以系统出具的缴纳回执为准）。
  投标人缴纳的电子化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由相应电子交易平台建设运营商收取。投标人可在成功支付技术服务费后，在“网上投标-技术服务费自
助开票”页面选择对应项目标段填写完善普通税务发票开票信息，并在线获取相应电子发票。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4-02-04 09:00。
  6.2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线递交经投标人数字证书加密的数据电文形式投标文件。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
传，并完成“确认并签名”后确认上传，并打印“上传投标文件回执”。
  6.3 逾期递交的或者未按指定方式递交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和宜宾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告发布的其它媒介名称）上发布。


